
 

FACSIMILE COVER SHEET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地址] 

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收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档案号:       

 传真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页数 = 本页 + ____

发自: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 若您未收到全部页数，请立即电话

 汇款部        
或电报我们. 

 传真        电话/电报:       急件:  是  否

关于:   

交易编码 

保密:  是  否

本传真只发送给上述收件人并可能包含保密信息。若您不是本传真的收件人，请立即通知我们。 请不要泄露传真内容给任何人或复印给他人。 谢谢。  
 

敬请贵司确认此次收汇性质以及是否为延期收汇，并加盖授权签章后回复传真至我行，以便我行及时将款项根据

《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相关外汇法规规定存入相应账户并办理延期收款债权登记注销手续（若有）： 

公司性质 资金性质 
请以"√"选择收汇

性质 

延期收汇 

（是/否） 
入账账户 

货物贸易出口收汇    待核查账户 

转口贸易收汇    
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非保税监

管区域公司 
非货物贸易项下收汇    

经常项目 

外汇账户 

代理出口业务委托方收汇    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非保税监

管区域公司 非货物贸易项下收汇    

经常项目 

外汇账户 

非保税货物出口收汇    待核查账户 

保税货物出口收汇    

转口贸易收入    

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保税监管

区域公司 

非货物贸易项下收汇    

经常项目 

外汇账户 

保税货物出口收汇    

转口贸易收入    
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保税监管

区域公司 
非货物贸易项下收汇    

经常项目 

外汇账户 

*延期收汇：指货物贸易出口收汇项下，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境货物备案清单出口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1 日（含）之

后，且资金到账日期晚于出口日期 90 天（不含）以上的收款。由于企业办理待核查账户资金结汇或划转时，须通过

《出口收汇说明》确认收汇是否为延期收汇，因此上述“货物贸易出口收汇”，“非货物贸易项下收汇”，“代理出

口业务委托方收汇”，“非保税货物出口收汇”无须于款项入账前确认“延期收汇”一项。 

 

若非以上资金类型，请注明： 

  预付货款退汇 (凭外汇局核准件入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例如：贸易融资项下(打包放款除外)出口货款收回直接偿

还给银行，贸易融资项下(打包放款除外)出口余款收回不需偿还银行，打包放款贸易融资项下出口货款收回） 

 

此笔收汇具体信息/电报如下： 

 

 

 

请将此确认函尽快传真至我分行。对于延期收汇，请贵司将与此次收汇相关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境货物备案清单

一并传真回复。对于境外收汇，请贵司于入账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与此确认函信息一致的“涉外收入申报单”原件至我

分行；对于出口收汇待核查账户资金结汇或划转，贵司提供的《出口收汇说明》亦须与此确认函信息一致。 

 

如有疑问，请联系我分行。谢谢合作！ 

——————————— 

授权签章 



注意： 

 

（一）由于企业错误确认而导致资金错误入账的应区分以下三种情况处理： 

 

(1)货物贸易项下收汇直接入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企业需要提供更正说明，银行可为其办理该笔收汇划入待

核查账户的手续； 

(2)其他外汇（除服务贸易项下资金）收入误入待核查账户的，经外汇局核准后，银行方可为企业办理从待核查

账户划转至经常项目或其他外汇账户的手续。  

(3) 对于因一笔收汇包含多种性质、企业错误说明或银行工作失误导致进入待核查账户的服务贸易项下资金，企

业可凭情况说明、合同、发票等有关单证直接到银行办理从待核查账户的划出或结汇手续。 

 

（二）贸易融资项下出口收汇应区分以下几类情况办理核查： 

 

(1)银行向企业提供外币或人民币形式贸易融资（打包放款除外）的，企业实际从境外收回的出口货款直接偿还给

银行时，不进入待核查账户，不必接受联网核查。如此类业务项下有余款不需偿还银行的，对应外汇应进入企业的待

核查账户并由银行进行联网核查。 

(2)银行向企业提供打包放款形式贸易融资的，企业实际从境外收回的出口货款应进入待核查账户并由银行进行联

网核查。若企业实际从境外收汇时，由于出口可收汇额不足，无法使用待核查账户中外汇全额偿还银行的融资款，差

额部分可由企业使用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中外汇或购汇支付。 

 

请参考以下相关政策法规： 

 

1.根据汇发[2008]29号《国家外汇管理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的通知》和汇

发[2008]31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施《出口收结汇外汇联网核查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其相关法规之规定，

自2008年7月14日起，企业出口收汇（含预收货款），应当先进入以该企业名义开立的出口收汇待核查账户，凭相关材

料并由银行联网核查后办理结汇或划出手续。规定适用于非保税监管区域公司货物贸易出口收汇，具有对外贸易经营

权的个人出口收汇及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保税监管区域内企业经营非保税货物的出口收汇。服务贸易项下收汇，转

口贸易收汇及保税监管区域内企业经营保税货物的出口收汇将按原外汇法规规定办理入帐手续。 

2.汇综发[2008]176号《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延期收款部分）操作指引》的规定，所有境内注册企业自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１日（含）后货物出口而发生的期限超过９０天（不含）的延期收款(包括：境外银行为境外进口方开立的信用

证，其项下境内出口企业的延期收款, 不包括：境内企业之间贸易往来所产生的延期收汇)，须登陆国家外汇管理局网

上服务平台上的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办理逐笔登记。对已经确认延期收款债权登记的,企业在办理待核查账户结汇或

划出手续时，须提交出口货物报关单至银行并在系统中指定收款银行办理延期收款注销。银行从待核查账户为企业办

理延期收款项下资金结汇或划转手续时，应审核企业提交的出口报关单，并登陆系统核对与该笔报关单对应的债权登

记信息，按此次结汇或划转金额为该企业办理延期收款债权登记注销手续。 

3.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对外债权登记管理问题解答(第一期)货物贸易项下对外债权登记的适用范围为： 

在境内注册的企业,其从事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或转口贸易、保税货物贸易等其他特殊方式贸易时发生的预付货

款或延期收款,无论企业注册地是否在特殊经济区域,无论货物是否进出关,无论出口收入是否纳入联网核查,均要办理

贸易项下对外债权登记。 

4. 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对外债权登记管理问题解答(第三期)--延期付款专辑(一) 规定：保税监管区域内的所有企

业,如果有超过90天的延期收款,均应办理延期收款登记。债权登记注销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下，企业收到外

汇，在办理该笔出口收入的结汇或划转时，应该且只能指定其收款银行为其办理注销；第二种情况下，企业发生退

货、境外保留外汇及其他在境内无法收汇的情况，应向外汇局提出注销申请。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